
关于对鲁冀管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年报问询函 
年报问询函【2019】第 380号 

 

 

鲁冀管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ST 鲁冀）董事会、中国银河证券股份

有限公司： 

我部在挂牌公司年度报告事后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： 

1、关于主办券商审查 

2019年 7月 4日，主办券商披露风险提示公告，提示风险如下：

为切实督导公司客观、真实地编制和披露 2018年年报，主办券商数

次开展现场核查，为其提供必要的事前审核，但公司并未有效配合，

也未按时提供 2018年年报及充分的底稿资料，导致主办券商没有充

分的事前审核时间，无法在其年报披露前进行有效沟通及充分的事前

审核工作。其次，主办券商在现场核查期间未见公司工厂正常开工，

也未见相应原材料和存货，其位于大庆市中科创业园 B座租赁的第

17层的办公区闲置，无人办公。公司《2018年年度报告》披露“公

司 2018年 7-12月未生产，2019年 1-6月停产，未来争取早日恢复

正常生产”，“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”。 

请主办券商说明是否对公司 2018年年报补充进行事后审查；如

进行事后审查，请说明事后审查是否发现问题；如发现问题，请说明

具体问题，是否要求公司对年报进行修改或补充。 

请公司说明未能有效配合主办券商进行现场核查的具体原因。 

 



2、关于持续经营能力 

根据年审会计师出具的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，公司因资金短

缺，无法偿付到期债务而涉及较多的司法诉讼，导致部分银行账户、

资产被司法冻结，公司的生产经营受到不利影响，持续经营存在不确

定性。截至审计报告日，公司未能就与改善持续经营能力相关的应对

计划提供充分、适当的证据。年审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

证据以对鲁冀股份公司在持续经营假设的基础上编制财务报表是否

合理发表意见。 

请你公司结合期后应收账款回款情况、资金筹集情况、债务偿还

能力以及公司的应对措施等说明公司能否持续经营。 

 

3、关于营业收入与应收账款 

根据年审会计师出具的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，公司 2018 年

度 实 现 销 售 收 入 92,046,342.78 元 ， 会 计 师 对 营 业 收 入

90,455,245.38 元、应收账款 285,035,188.37 元执行了函证程序。

截至审计报告签发日，回函率分别为 4.53%、4.65%，会计师无法实

施满意的其他替代审计程序以确认与前述销售相关的营业收入及相

关债权的财务报表列报。公司的应收款项存在未能按合同约定时间收

回的减值迹象，公司管理层无法合理估计账面资产的可收回金额，对

上述资产均参考一般信用风险组合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计提方法，按

账龄计提了减值准备。会计师无法实施满意的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、

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上述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合理性。 



请你公司说明： 

（1）回函率较低的具体原因以及会计师未能实施其他替代审计

程序的原因； 

（2）结合收入确认依据、期后回款情况说明公司报告期内确认

的收入是否真实； 

（3）结合期后回款情况说明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是否充分。 

 

4、关于营业成本与预付账款 

公司 2018年度列支的销售成本为 68,656,355.76元。会计师对

本年度货物采购额 51,041,072.33元、预付账款 8,299,561.00元执

行了发函程序，截至审计报告签发日，回函率分别为 2.42%、0.00%，

未能实现执行函证程序的审计目标。同时，也无法实施满意的其他替

代审计程序以确认与前述销售相关的营业成本及相关债权债务的财

务报表列报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回函率较低的具体原因以及会计师未能实施其他替代

审计程序的具体原因； 

（2）结合采购合同、款项支付情况、货物验收情况说明公司报

告期内确认的采购额是否真实； 

（3）结合预付款的具体内容，相关订单的期后执行情况说明期

末预付款的商业合理性。 

 

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8 月 17 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报送我部（nianbao@neeq.com.cn），同时抄送主办券商；如

披露内容存在错误，请及时更正。 

特此函告。 

公司监管部 

       2019年 8月 7日 

 


